吉林油田烯基胺物资采购招标三次公告

                                招标编号：JLYT-ZBZX-2020-WZ-070-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招标机构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招标中心。招标项目资金（资金来源）已落实，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

2.1.1本项目为吉林油田化工助剂生产所需原材料，预计采购金额2980万元（不含增值税），定商定价不定量采购，需求数量以实际发生为准。项目执行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有效期满时，框架剩余额度终止执行；或者有效期未满，但框架额度已满，则本次中标结果终止；当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率达到或超过10%，且产品价格波动持续时间达20个工作日，则本次招标结果终止。
2.1.2 实施或交货地点：吉林油田兴业油化公司施工现场；
2.1.3交货期或供货周期：框架有效期内，按照需求单位电话通知数量，15个工作日内送达指定地点；
2.1.4运输方式：乙方自定；

2.1.5交货方式：乙方送货；

2.1.6验收方式：按技术要求及合同相关条款验收；

2.1.7质量保证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
2.1.8质量标准或技术要求：详见《附件2：技术要求》。

2.2招标范围

2.2.1货物名称及规格：详见《附件1：货物需求一览表》；

2.2.2标包划分：1个标包；

2.2.3中标人数量：拟确定2家中标单位。其中，第二名中标人为备选供应商。启动备选供应商条件：第一中标人存在产品质量问题、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及技术协议书、无合同履行能力或部分丧失合同履行能力、与吉林油田发生重大法律纠纷、及其他违法违规情形，可启用备选供应商；
2.2.4 工作量分配方案或原则：100%；

2.3其他

2.3.1投标保证金：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3.4.1；

2.3.2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前，收取中标人履约保证金，收取标准为中标额度（不含税）的2%。履约保证期限与合同有效期一致。
2.3.3采购服务费：收取中标人采购服务费，收取标准为合同挂账金额（不含税）的2%。

2.3.4现场考察：招标人保留对拟中标人考察权利，考察内容及程序按中油集团公司供应商考察规定执行。考察通过后下发《中标通知书》，办理市场准入。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商务资格条件

3.1.1 投标人须提供合格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满足本招标项目要求，注册资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的制造商。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投标人须提供营业执照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经营范围截屏；投标人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和经营范围须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一致，评审现场网络查询复核）

3.1.2 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标准的2019年度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附资产负债表），且资产负债率低于100%，当年新成立公司和高等院校，不予提供相关财务信息和审计报告。

3.1.3 近三年内，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不存在与投标项目一致的“行政处罚信息”，不存在未移出的“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不存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并按要求进行年度报告。（投标人须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行政处罚信息”、“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企业年报信息”的查询截屏，评审现场网络查询复核）

3.1.4 投标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 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投标人须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关于“失信被执行人”的查询截屏，评审现场网络查询复核）

3.1.5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承诺）

3.1.6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承诺）

3.1.7 近三年，在国家、行业、集团公司以及地方政府质量监督检查中无重大质量问题及事故；（承诺）

3.1.8 与集团公司及所属企业无重大法律纠纷；（承诺）

3.1.9 投标人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承诺）

3.1.10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承诺）

3.2技术资格条件

3.2.1 投标人须提供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投标人须提供证书和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http://www.cnca.gov.cn/）的认证结果查询截屏；评审现场网络查询复核）。

3.2.2 投标人须承诺所提供的产品必须附带有合格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并《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与所提供的产品性质一致。《安全技术说明书》与《安全标签》的编制应严格按照《GB 15258-2009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GB/T 17519-2013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指南》、《GB/T 16483-2008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中的要求。

3.2.3 投标人必须全部满足技术要求*号条款，同时对非*号条款作出承诺。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的潜在投标人，请于北京时间 2020年07月30日至 2020年08月03日内完成以下两个步骤： 

①  办理本项目在线报名事宜。

登录“中国石油招标投标网”，进入“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在线报名。（如未在“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上注册过的潜在投标人需要先注册并通过平台审核，审核通过后登录平台在“可报名项目”中找到本项目并完成在线报名，投标人注册请参考中国石油招标投标网-通知通告-操作指南-《电子招投标平台投标人账号注册及信息变更指南》，或拨打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技术支持电话咨询。）

注：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http://ebidmanage.cnpcbidding.com/bidder/ebid/base/login.html
②办理本项目标书费缴纳事宜。

登陆“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选择“已报名项目”进行购买招标文件操作。购买招标文件采用网上支付的方式，系统仅支持个人网银支付。

详细操作步骤参见《工具中心-投标人用户手册》。

4.2招标文件每个标包售价为500元人民币，请有意参加投标的潜在投标人确认自身资格条件是否满足投标人资格要求，售后不退，应自负其责。 

4.3本次招标文件采取线上发售的方式。潜在投标人按照4.1条款要求购买招标文件后，可登录“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下载招标文件。 

4.4此次招标采购项目为全流程网上操作，供应商需要使用 U-key才能完成投标工作，因此要求所有参与本项目投标的供应商必须办理U-key。中石油电子商务U-Key办理流程详见中国石油招标投标网-通知通告-操作指南-《电子招投标平台Ukey办理通知公告及操作手册》。
4.5 招标文件获取后，需每天登陆“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查看该项目澄清等相关信息。
4.6 招标文件购买操作失败或其他系统问题，可尝试更换其他银行的个人网银重新购买或拨打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技术支持电话咨询。重复购买的，在本项目开标日之后可联系招标代理机构联系人退还重复购买费用。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本次招标采取网上递交电子投标文件的投标方式； 
5.2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网上开标） ：2020年 08月24日10时 00分（北京时间）； 

5.3开标地点（网上开标）：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投标人可进入“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开标大厅参加在线开标）

6.发布公告的媒体

中国石油招标投标网（https://www.cnpcbidding.com/）

7.联系方式  

报名监督电话：0438-6278591

招  标  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          

地      址：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沿江东路1219号 

邮      编：138000 

联  系  人：王先生

电      话：0438-6221056
招标代理机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招标中心  

地      址：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锦江大街267号
邮      编：138000 

联  系  人：李先生/徐先生 
电      话：0438-6278520/6278525
中国石油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技术支持电话：4008800114根据语音提示说出“电子招标”（服务时间8:30-17:30），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咨询。

招标公告中未尽事宜或与招标文件不符之处，以招标文件为准。

8.其他
疫情期间不接待任何投标人来访，有问题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解决。疫情期间不允许投标人来开标现场。
中国石油吉林油田公司招标中心

   2020年0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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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货物需求一览表
货物需求一览表

	序号
	物料描述
	计量

单位
	技术标准及要求
	交货日期
	交货地点
	备注

	
	
	
	
	
	
	

	1
	烯基胺 合格品≥60%
	吨
	见附件2
	见招标公告
	见招标公告
	本次招标为定商定价不定量采购，需求数量以实际发生为准。


附件2：技术要求

烯基胺招标技术规范
1  范围
1.1  本标准适用于烯基胺的物资采购项目招标活动。

1.2  本标准规定了烯基胺的基本技术要求。当本标准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相抵触时，应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Q/SYJL 1002-2019  压裂用低温粘土稳定剂  季胺盐 

GB 15258-2009     化学品安全标签编写规定

GB/T 16483-2008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内容和项目顺序的要求

GB/T 17519-2013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编写指南

3  资质要求

详见招标公告

4技术要求

4.1 技术指标要求

表1 烯基胺技术要求

	项  目
	指  标

	外观
	无色或淡黄色液体

	色度
	≤50

	有效含量，%
	≥60

	pH 值
	3～7

	氯化钠含量，%
	≤3.0


4.2检测方法

4.2.1 仪器和试剂

阿贝折光仪：测量范围为1.300～1.700； 

恒温水浴：准确度0.1℃；

PHS-3C型pH计或pH试纸；

坩埚：ф35mm×30mm；

电热炉：1kW；

马弗炉：0℃～1200℃；

实验用水：应符合GB/T6682-2008标准中规定的三级水要求。

4.3外观

在日常自然光下，目测试样的外观。

4.4色度

按 GB/T 605 规定的方法检测。

4.5 有效含量

4.5.1测定原理

折光率可以用于确定液体混合物的浓度组成，从而测定折光率可求得试样的含量。

4.5.2折光仪的校正

折光仪需放置在光线充足的位置，与恒温水浴连接好。通入恒温水（一般恒温为30℃±0.1℃的水），打开棱镜，滴蒸馏水于镜面上，关紧棱镜，观察望远镜内明暗分界线是否在十字线中间，若有偏差，用螺丝刀旋转校准，使明暗分界线调准至与基准线重合（30℃时读数刻度线与1.3319 对齐）。

4.5.3测定步骤

折光仪校正后，打开棱镜，将试样液体1～2滴均匀的滴在镜面上，关紧棱镜，轻轻转动左面的刻度盘，并在右镜筒内找到明暗分界线或彩色色带，再转动消色调节器，至看到一个明晰分界线。转动左面刻度盘，使分界线对准十字线中间，并读出折光率，重复观察及记录计数1～2次，所得读数的算术平均值即为烯丙基产品的折光率X。

4.5.4根据测定的折光率，结果按如下计算：

X = 456.44Y-603.56…………………………（1）

式中：X —— 烯基胺含量，%；

Y —— 30℃时折光率

456.44 —— 系数；

603.56 —— 常数。

二次平衡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不大于0.5%，取算术平均值做为测定结果。

4.6 pH值

取试样50g置于烧杯中，插入电极，待pH计稳定1min后，读数。

4.7氯化钠含量

4.7.1原理

   产品中的水份和有机物在高温下蒸发，经称重、计算其氯化钠的百分含量。

4.7.2测定步骤

称取试样浓度为60%约1.5g-2.5g（称准至2mg），放置电炉上加热，烘去大部分的水和有机物，至坩埚中的物质转变成固体物时，将坩埚转入到马弗炉中，在 800℃灼烧2小时，将坩埚盖盖严，取出坩埚，置于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再称量。

4.7.3计算

试样中氯化钠的百分含量（X）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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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2 ———— 干燥后的试样和坩埚总质量，g；

m1 ———— 坩埚的质量，g；

m  ———— 试样的质量，g。

二次平衡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不大于0.5%，取算术平均值做为测定结果。

4.8配伍性要求

按现有产品生产技术要求，同其他原料配制的成品满足标准Q/SYJL 1002-2019 《压裂用低温粘土稳定剂  季胺盐》 中各项性能指标要求。

4.9 产品要求
4.9.1 质量要求及技术标准：所供产品质量合格，符合本次招标技术要求。

4.9.2 服务要求：（1）保证所供产品为合格产品，并提供相应的资料。（2）质保期：自货到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质保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的一切费用及相关法律责任均由卖方承担。质保期内，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在接到买方通知后24小时必须赶到现场进行处理。

4.10 样品检测
本项目评标结果公示后兴业油化公司按招标技术规范检测第一中标候选人样品。样品检测合格后，兴业油化公司与第一中标候选人共同将样品复配为成品助剂，共同送检测机构检测成品（检测标准及方法依据Q/SYJL 1002-2019 《压裂用低温粘土稳定剂  季胺盐》）并出具检验报告，两次检验均合格者中标，下发中标通知书。检测费由第一中标候选人自行到招标人指定的检测机构交款，若样品不合格或逾期送样（接到招标人通知后 3 个工作日内送样），则顺延下一名次中标候选人，直至产生合格者。若全部中标候选人均不合格，则重新招标。

附件3：《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投标人失信行为管理办法（试行）》

见招标公告附件3

附件4：投标保证金递交流程
投标保证金递交流程

1、从投标人基本帐户通过企业网银支付或电汇形式向昆仑银行电子招投标保证金账户汇出；

开 户 行：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分行营业部

账 户 名：昆仑银行电子招投标保证金

银行账号：26902100171850000010

昆仑银行客服电话：4006696569

2、查询汇款是否到账（到保证金钱包账户）

（1）、点击进入已报名项目主控台

[image: image2.png]¥ ORG613620161208-000-001  2016-12-1309:59:59  Miil-$135-001




（2）、点击进入递交投标保证金

[image: image3.png]- BEAERA

RAR frey
AEEE WORIBIRSCAE  BRSIAT SERTRITICA  SRBTRIRRIE
& [BITREE BB e




（3）、查看到账金额（保证金钱包账户余额）

[image: image4.png]- BR(B)ER
RESEARE: 5T

HH(B)ES

2016WZGK1298.1

HH(B)ERF

FR—ARAH #2670

BHERER

By

Eft

kS

i

AR




3、提交投标保证金

（1）选择项目

（2）、支付

（3）、刷新，查询购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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